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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拜占庭农业若干问题研究

胡长江

摘要:拜占庭的农业生产如同拜占庭国家一样，是晚期罗马帝国直接、不间断的继承体。拜占庭国家早期

的农业生产，不管是村庄的组织管理，还是农业制度上都具有明显的罗马特征。拜占庭国家的农业生产与国

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农业制度的变化也正是国家政治需要和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反映，农

业制度的转变是适应国家不同时期发展需要逐渐形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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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奴隶制的瓦解，引发

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使帝国社会经济发生全面倒

退的三世纪危机。而这次危机在帝国政治领域
内的表现就是使帝国东西部呈现出了不同的发

展状况，帝国东西部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帝国西
部由于奴隶制的破坏瓦解和日耳曼各民族的不

断入侵迁移，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出现了全面的

倒退，最终湮灭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

而此时帝国东部，由于受上述因素影响较轻，社

会经济不但没有倒退反而一度呈现出了繁荣景

象。在帝国东部，特别是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
亚细亚地区长期存在着多种经济形态，这都有

利于东部地区农业的发展。东部农业经济的稳
定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东部罗马帝国商业贸易

的兴起; 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

地区的政治地位。
一、拜占庭农业制度的演变
拜占庭是一个小自耕农占主体地位的封建

国家。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拜占庭的农
业制度同样经历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帝国早期的隶农制是直接从晚期罗马帝国的奴

隶制继承而来的，是奴隶制在拜占庭帝国的变

种; 亦兵亦农的军区制，是中期拜占庭国家政治

改革的产物，是在帝国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发展而来的，使帝国保持了数世纪的强盛;

帝国晚期的普罗尼亚制，是晚期拜占庭国家封

建化的直接产物，它以大地产制为特征，是拜占

庭农业制度发展的最后阶段。
隶农制是拜占庭国家农业制度的第一个形

态。早期拜占庭大地产上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
主要是隶农和农奴。隶农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敕令中，但它的起源应该

更早。自公元 1世纪以来，在罗马帝国许多地方
就已经开始使用隶农制。因此，说拜占庭帝国的
隶农制是罗马帝国奴隶制直接的继承体一点也

不为过。简单来说，隶农就是依附农民，租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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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土地，以金钱、服劳役或实物来缴纳地租。
在法律上，他们多数是自由人或半自由人，但实

际上，他们已经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土地

上。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曾经强调，在 4
世纪时，拜占庭东方的广大农村土地上已经有

了“整村整村”的隶农。 [ 1 ] ( P65 － 66 )

关于隶农的来源，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主

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破产的自由小农，他们在法

律上是自由人，是因租约或负债破产而沦为为

地主工作的农民。“他们全都被迫签订一种严厉
的依附契约，以耕种田地作为谋生的手段。”[ 2 ]

( P43 )第二种是获得释放的奴隶，这一类人通常被

称为世袭隶农阶层，但是这种隶农与罗马时期

的农奴完全不同。他们在主人许可下可以得到
一块自行耕种的土地，向主人服劳役和缴纳实

物等，不具有自由人身份。第三种是移居在荒地
或空地上的蛮族人，他们多被安置在边境地区，

作为罗马人的“同盟者”，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
边随时准备对付那些来自边境以外的入侵者。
军区制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

政治和经济制度之一，它被称为中期拜占庭国

家的脊梁。这种制度使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军事
斗争结合起来，促进了小农阶层的兴起。在军区
制下，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不论什
么兵种和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

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
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在服役期

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
产”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
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给他人，还可以将

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这种社会
结构的军事化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

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难题，为恢复国家军事力

量、增加国家税收创造了条件。据记载，9 － 10世
纪拜占庭国家的年收入最高可达 58． 4 亿金镑，
相当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年收入的 5． 31倍。 [ 3 ]

( P96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军区制自推行以来其弊

端就已相随。国家许可土地的买卖，致使拜占庭

国家在中期历史上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高潮，大

军事贵族和大土地贵族相继兴起。
普罗尼亚制一般被认为是拜占庭国家封建

化的直接结果，是拜占庭农业制度发展的最后

阶段。普罗尼亚制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大土地所
有制，这是军区制和晚期拜占庭国家政治发展

的必然结果。军区制内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
受不住严重自然灾害和长期战争的打击。至拜
占庭帝国晚期，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大贵族迅速

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速度大大加速，而大地主

则往往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借

口兼并小农土地，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

制，使小农人身部分依附于大地主。“在饥荒到
来时，大地主用一块面包就可以换到一块土

地。”[ 4 ] ( P346 )10世纪以后的资料表明，小农日益丧
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时人称之为

“普罗尼亚制”。 [ 5 ] ( P4 )政府将国家的和农村公社

的土地分给公职贵族监领，终身享用监领的租

税，不得世袭。监领主必须为国家服役，并按照
监领地的面积提供相应的兵员为国家服军役;

监领主同时也取得对监领地上农民的支配权，

农民必须向监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劳役。
总之，拜占庭农业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表现

了历史传统在拜占庭国家的复兴，另一方面则

更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在农业生产中
的反映，农业制度是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产物。
二、拜占庭农村的组织管理
在广大的拜占庭农村地区，长期保留着大

量的农村公社。村庄是国家基本的纳税单位。[ 6 ]

( P173 )学者们通过对《查士丁尼法典》和《农业法》

的研究，已经证明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在罗马

－拜占庭帝国东部的大量存在。安纳托利亚、叙
利亚和埃及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较为普遍的

地区。另外，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平原地区，也
一直存在着农村公社。简单来说，农村公社是由
拥有个人私有的小块地产并集体对国家负有财

税义务的农民组成。[ 7 ] ( P293 )村社是当时农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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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耕地归村社自由农民占有，收割后作为

公共牧场，供全体成员使用; 草地、牧场、森林等
属村社全体所有。
根据《农业法》，拜占庭农村公社为基层组

织单位，农民生活在大小不等的村庄内。村庄一
词主要是地域概念，泛指有农民居住的特定地

区。在一个村庄内以农民住区为核心分布着农
民的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前者包括住房、磨
坊、谷仓、草垛、酒窖、饲料棚等生活区域; 后者
包括份地、村地、牧场、打谷场、菜园、果园，还有
羊栏、马厩等家畜区和公共用地。划分后的土地
即成为农民个人的份地，农民对自己的份地拥

有完全自主的使用权和处置权。《农业法》关于
村庄的管理机构未作说明，但是，从 9 世纪的
《官职表》中可以发现，国家通过行省政府实现
对地方的管理，地方政府则主要以派遣巡回法

官和税收官吏控制农村居民。 [ 8 ] ( P131 － 179 )法官不

定期地在某一地区各村庄之间巡回，处理农民

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类纠纷。

7世纪随着军区制的建立，一些军队或军团
被指定长期驻守在某一个地区，其士兵则被分

配给一块份地，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家庭，世世

代代耕种这块份地，并世世代代为国从军，为

此，士兵本人还可以定期从政府得到一笔津

贴。拜占庭帝国内部拥有足够的资源，这为其社
会、政治和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
是，在战争来临之时，士兵必须立即上阵杀敌。
从原则上讲，这些小的份地是国有地，军人小土

地主仅享有它的使用权，他们或者自己耕种，或

者安排其他人为其耕种，但只要他们坚持为国

家服役，就永远也不会丧失这块份地的使用

权。9世纪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发展，新
一代的官僚贵族地主和军事贵族已经成长起

来，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力取得了大片土地

的领有权，从而获得了在经济上与旧的元老贵

族抗衡的资本。 [ 9 ] ( P262 )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来看，9 － 10
世纪期间在拜占庭帝国内铁制农用工具的使用

与西欧各国相差无几，表明拜占庭帝国在铁制

农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

水平。铁制农用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
产的效率。从对马其顿等地的考古发掘来看，铁
制农用工具在帝国范围内已经普遍使用，锄头、
铁犁等铁制农用工具都有出土，这些都大大节

约了农民的劳作时间，使他们有更多时间精心

从事农业管理。水磨的使用在 10世纪前的拜占
庭帝国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用水磨研磨

谷物既提高了谷物的利用率又节约了农民劳作

的时间。同时，用过的水还可以通过管道重新使
用或直接用来浇灌果园菜地，这些都大大提高

了拜占庭当时农业的生产率。
人口因素是影响中古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

因素。人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农业生产的强弱，
可以说在工业革命前的任何农业社会里，人口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 10 ] ( P312 ) 自 6世纪以
来，斯拉夫人大规模向巴尔干地区的迁移，也给

拜占庭帝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积极影

响。主要集中在大量斯拉夫移民进入拜占庭农
村后改变了人口构成，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困

难; 斯拉夫人定居在因缺乏农村劳动力而荒芜

的地区，对于增加国家税收和提供粮食供给等

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斯拉夫人带来的斯拉
夫农村公社组织也对拜占庭农村的组织产生了

影响。斯拉夫人迁徙还导致巴尔干半岛发生了
重大的民族成分变化，这些迁徙的影响一直深

入到半岛的最南部地区，这是研究拜占庭历史

的苏俄学者曾经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三、拜占庭农业的栽培生产
中古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深受当地地理环

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土壤的好坏决定着农作
物的品种和产量，气候条件的变化则影响着农

作物的耕种和收获时间。拜占庭农业的栽培生
产同样也深受这两项因素的影响。拜占庭人很
早就知道根据土壤好坏来栽培农作物和顺应时

令变化安排农业生产。拜占庭地处地中海和黑
海两大海洋中间地带，其核心区域包括小亚细

中古拜占庭农业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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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叙利亚、多瑙河南岸的巴尔干地区、希腊半
岛和北非的埃及等地，其中也包括地中海上的

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等面积较大的岛屿。
这些地区都曾是拜占庭国家出产粮食的主要区

域。埃及、西西里岛在中古素有粮仓之称，叙利
亚和巴勒斯坦是世界上主要粮食小麦的原产地

之一。从地理环境来看，这些区域除了河口三角
洲和沿海地区以外大多是山地丘陵，粮食生产

主要集中在靠海的平原地带; 从气候条件来看，

拜占庭统治的核心区域具有明显的地中海性气

候特征，这种气候的主要特征就是夏季炎热干

燥，冬季温暖多雨，四季温差不强烈。因此，该区
域非常适宜葡萄、橄榄等经济林木和小麦、大麦
等谷物的生长。
栽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是拜占庭农业生产

劳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地中海区域农业

生产的主要特征之一。受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
的影响，地中海沿岸非常适宜种植葡萄树，葡萄

种植在该区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拜占庭人
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是直接从罗马帝

国继承而来的，葡萄酒是拜占庭人一日三餐的

必备品之一。一般说来，拜占庭帝国葡萄园的面
积都比较小，种植葡萄的大多是拥有土地面积

较小的农民。当然也有一个葡萄园就隶属于一
个大土地所有者，领主往往再把庄园分成若干

小份出租给各类农民，而领主只负责收取一部

分租金。 [ 11 ] ( P478 ) 农民在犁过的地里就可以直接

栽培葡萄树。拜占庭人有一套详备的葡萄栽培
技术，包括耙地、打桩、系绳、锄地松土、修剪枝
叶等。拜占庭人在培育葡萄树时主要有三种方
式: 一种是藤蔓式生长; 一种是低葡萄树，待葡

萄生长时把其枝干系在打好的木桩上; 一种是

高葡萄树，要让它们沿着树等高的植物生长，其

中第二种培育方式是在拜占庭农村能见到的最

普遍的方式。葡萄酒是拜占庭人日常生活中的
主要饮料，即使是奴隶也离不开它。
种植橄榄树和榨取橄榄油也是拜占庭人日

常劳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说，葡萄酒和橄榄

油是拜占庭人日常生活的两项基本必备品。橄
榄树也是地中海性气候农作物的主要代表之

一。橄榄树为常青落叶乔木，橄榄树结的橄榄果
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用来榨油。因此，种植橄
榄树对当地人来说特别重要。在拜占庭几乎每
家每户都种植橄榄树，人们不仅可以在自己房

前屋后种植，而且还有单独的橄榄园。在 7世
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橄榄种植就已经

很出名。为了防止在冬季橄榄果被霜冻冻坏，橄
榄树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海地带。到 12
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小亚细亚地区已开始大
面积种植橄榄。另外，由于拜占庭地理面积的广
大及气候的独特性，拜占庭人很早就掌握了栽

培经济作物和果树的本领。果树是拜占庭人日
常食物和木材的重要来源，生产的果实和木材

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非常重要，既可以用来当

柴烧也可以用多余的果实喂猪等。由于气候的
多样性，拜占庭人栽培的果树有许多种，10世纪
的一份史料提到的果树主要有: 杏树、樱桃树、
温柏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草莓、胡桃树、梨树、
苹果树、李子树等。 [ 10 ] ( P248 )克里特岛、塞浦路斯
岛就曾以其岛上栽培果树著称。
谷物生产是拜占庭农业生产的重头戏，因

为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的一日三餐，而且还是国

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中海地区和里海地区都
曾以出产谷物著称。在地中海地区，小亚细亚的
叙利亚、北非的埃及和西西里岛都有谷仓之
称。西西里岛和埃及出产的小麦在罗马时代就
曾源源不断地输往意大利半岛。罗马 －拜占庭
国家对这些地区的不断征服也正因为这些地区

是当时粮食出口的主要区域。拜占庭帝国种植
的主要粮食作物有: 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粟
等。
小麦和大麦是拜占庭帝国种植面积最为广

泛的两种粮食作物，其对国家的影响也最为重

要，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在拜占庭帝国，小
麦的产量可以占到谷物产量的一半左右，大麦

的产量大约可以占到 1 / 3，其他是如燕麦、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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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粟的产量。 [ 10 ] ( P345 ) 对于各地谷物品种的种植

主要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同时，
燕麦、黑麦的种植也是饲料的主要来源。在拜占
庭帝国早期，埃及是拜占庭帝国主要的粮食产

地和出口地。首都君士坦丁堡输入的粮食主要
就是来自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因此，控制
埃及对帝国来说非常重要。7世纪中期以后，随
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北非地区逐渐沦为阿拉伯

人的区域，这使拜占庭蒙受巨大损失。面对阿拉
伯人的进攻，拜占庭人积极反抗，亦兵亦农的军

区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到 9 世纪时
期，随着拜占庭国家实力的恢复，拜占庭人的目

光转向了另一个粮食主产区——— 巴尔干的色雷
斯平原。 [ 12 ] ( P90 )

四、结语
拜占庭国家的农业生产与国家政治和经济

生活密切相关，农业制度的变化也正是国家政

治需要和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反映。
农业制度的转变是适应国家不同时期发展需要

逐渐形成的结果，灵活的农业制度大大促进了

国家政治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随
着晚期拜占庭国家封建化的完成，农业制度开

始变成阻碍国家发展的因素。大土地贵族的兴
起虽说是农业制度发展的结果，但它却具有严

重的消极影响。随着他们的兴起，小农经济逐渐
遭到破坏，农民因破产而流离失所，同时国家税

收受到严重影响。晚期拜占庭国家为了抵抗外
侵，不得不大举外债和在以出卖国家经济特权

的前提下招募外国雇佣兵，这些都给国家生存

构成严重影响。拜占庭国家的农业生产组织管
理，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表现。早期拜占庭国家
具有浓厚的奴隶制因素，到帝国中期国家在立

法方面开始放松对农民人身的控制。特别是军
区制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繁荣和农

兵阶层的兴起，这对增加国家税收和增强国家

战斗力都具有积极意义。总之，在长达千余年的
发展过程中，拜占庭国家农业的发展具有清晰

的脉络和鲜明的特征。国家的强盛与农业的繁
荣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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